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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違反受採尿者意願採尿之法律依據,有: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

思, ;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 ⋯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下稱系爭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205之 1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三

者皆未有得行強制導尿(侵入性)之明文,茲就下列爭點提網表示意見如下: 

(一) 實務上,有無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規定予以強制導尿之實例?又何謂

「因鑑定之必要」?實務上如何適用? 

1. 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規定予以強制導尿案例 

i.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毒抗字第 62號刑事裁定（已確定） 

⚫ 案件事實： 

被告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而為警攔查，員警目視被告自口袋出示之

紙盒，發現內有玻璃球 2 個，經初步檢驗結果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陽性反應，復請被告配合採集尿液，然被告拒絕採尿，員警遂向新北地

檢署聲請核發鑑定許可書，嗣警持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帶

同被告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進行強制採尿，由該院護理師於採集被告之尿

液。 

⚫ 法院見解： 

警方發現被告持有疑為施用毒品之器具後，確有對被告採集其尿液，

以進行犯罪偵查之必要，被告既不同意員警對其採集尿液，警方遂報請檢

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後，於上開鑑定許可書許可之執行期間內，在新北市

立聯合醫院內，進行強制採尿程序，依前揭法條說明，經核本案所為強制

採尿之原因及採尿程序並無違法之處。抗告意旨指稱本案採尿程序違法云

云，並不可採。 

--〉認為既已扣得疑似含毒品之器具，若被告不同意採尿，此時即有「鑑

定之必要」。 

ii.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89號事實二部分（已確定）、110 

年聲再字第 22號刑事裁定（抗告中）  

⚫ 案件事實： 

員警因民眾報案稱被告有於住居所妨害安寧情事而到場處理，見被告

在屋內狂叫，被告人之母即屋主並當場向員警指述被告有吸毒之情事，且

同意員警入內搜索，為警於被告房間內查獲疑似海洛因毒品之白色粉末 1

包，因而以現行犯逮捕被告，返回警局後，對上開查獲白色粉末進行初步

鑑定，結果呈嗎啡、海洛因反應，然因被告於警詢時拒絕採驗尿液，員警

遂以：鑒於施用毒品者恆具成癮性，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告仍有繼續再犯施

用毒品之犯行，且由於毒品存在體內之時間相當有限，尿液又是施用毒品

之證據，如未及時採取，證據即有滅失之虞等理由，並檢附被告之母之警

詢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毒品初步鑑驗報告等相關事證資料，報請檢察官

聲請人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三庭陳昭筠審判長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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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鑑定許可書，經檢察官審查後准予核發，員警乃帶同被告前往亞東紀

念醫院採尿鑑驗。 

⚫ 法院見解： 

員警係依據現場所見、被告之母之指述及其同意現場搜索之結果，有

相當之理由而得合理懷疑被告為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犯罪人，且扣案白色粉

末初步鑑定亦呈現嗎啡、海洛因反應，依當時偵查進度而言，員警所為搜

索及逮捕程序並無違法之處，且被告拒絕採驗尿液，故檢察官審酌後准予

核發鑑定許可書，亦有相當理由及其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之必要性，

於法尚無不合。 

→認為案內有被告之母之指述、且扣得疑似毒品之粉末（按該粉末事後再

經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未發現含有法定毒品成分），若被告不同

意採尿，此時即有「鑑定之必要」。 

iii.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易字第 512號（已確定） 

⚫ 案件事實： 

警至被告住所查訪火災事件，當場扣得其所有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 2包、均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吸食器 1組、注射針筒 2支及玻璃球

2個，嗣員警聲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經檢察官審酌後准予核發，許

可在新北市立醫院三重院區採取被告之尿液及交由鑑定機關執行鑑定。 

被告抗辯：搜索程序不合法，且尿液未經其按捺指印、貼上封條，故採尿

程序不合法。 

⚫ 法院見解： 

扣案之被告尿液檢體尿瓶，確實有按照警察機關執行毒品犯罪嫌疑人

尿液採驗作業規定辦理，已使用登載有採尿人員職章、採尿時間、尿液檢

體編號及受檢人捺印之封緘條封緘之，且確係由受檢人即被告親自捺印，

送驗尿液亦確屬被告所排放，程序上並無何明顯瑕疵可指。上開搜索縱認

非合法，惟員警對被告採尿之程序係個別獨立之合法偵查作為，與先前之

違法搜索程序不生前因後果關係，故本案所採集之尿液當有證據能力。 

→認為縱搜索程序不合法，只要後續採尿時有依採驗作業規定辦理即可，

未正面檢驗「鑑定之必要」。 

2. 實務上就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因鑑定之必要」認定標準（以下案例

被告均在檢察官開立鑑定許可書後，配合非侵入性採尿） 

i.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上訴字第 1235號（嗣經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209號判決上訴駁回） 

⚫ 案件事實： 

被告經警方通知到場協助調查他人所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被

告於警詢供認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事實，員警乃欲對被告採尿送驗，

但為被告所拒，嗣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偵訊時，被告亦拒絕採尿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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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而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 第 1項規定予以強制採尿，

並於筆錄中予以載明。 

⚫ 法院見解： 

被告既供認其有施用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基於調查證據之職權，於被

告拒絕採尿送驗之情況下，主動為之，揆之上開說明，檢察官所為之強制

採尿程序為合法有效。 

→認為被告既已自白，若被告不同意採尿，此時即有「鑑定之必要」。 

ii.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訴字第 3163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 2900號駁回上訴） 

⚫ 案件事實： 

本案因員警偵查他人涉嫌販毒案件，於執行通訊監察過程中因認被告

與該嫌疑人通聯內容有疑而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於警詢時拒絕採尿，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訊問後認被告前有毒品前案紀錄，其與毒品上游有通

聯，且正於毒品戒癮治療之緩起訴期間，而認有採取被告尿液以查明被告

有無施用毒品犯行之必要，乃簽發鑑定許可書命警對被告採集尿液，嗣被

告始同意依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採尿。 

⚫ 法院見解： 

觀諸前開被告警詢筆錄及檢察官訊問筆錄內容，均係於依刑事訴訟法

第 95條規定告知相關權利後以犯罪嫌疑人身分詢（訊）問，檢察官於偵

查販賣毒品案件中以被告與毒品上游有通聯，前於 104 、105 年間曾有

毒品前案紀錄，且刻於毒品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期間，而認有採取被告

尿液以查明被告有無施用毒品犯行必要，乃簽發鑑定許可書，以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為鑑定機關，採集尿液為

鑑定事項，並許可對被告進行採尿之鑑定處分，於法自無不合。 

     →認被告有施用毒品前科、與販毒者有通聯，現於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

期間，且被告拒絕同意採尿，故屬有「鑑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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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上,有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規定予以強制導尿之實例?檢察

官是否於核發「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格式化許可書如附件)

時,即係予以強制導尿之許可?抑或須明文記載許可侵入性導尿之內容? 

1.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規定予以強制導尿案例 

i. 屏東地方法院 109年簡字第 1629號刑事判決(上訴中)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送觀察、勒戒後釋放出所。嗣被告於 2年內

即 109年 3 月間另涉竊盜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矚由屏檢檢察官代為

拘提，該承辦檢察官並同時核發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警拘

提被告到案後，遂持該許可書委由枋寮醫院對被告強制採尿送驗。 

ii.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89號事實一部分（已確定）、110 

年聲再更第 2號刑事裁定（經高院以 109年度抗字第 1776號駁回抗

告） 

被告於案發時係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第 2項所規定之應受尿液採

驗之人，經警察機關合法通知採尿，無正當理由未到場，警察機關報請檢

察官許可對被告強制採驗。 

2.  實務上，檢察官似不會特地記載是否許可侵入性導尿，單「強制到場（強

制採驗尿液）許可書」本身即係予以強制導尿之許可，參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08年度訴字第 609號判決中載稱：卷附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記載：「受強制到場人姓名：

OOO，強制到場日期：107 年 8 月 21日 11時 30分起至 107 年 8 月 21日 

24時止，強制到場採驗尿液處所：新北市政府板橋警察局或囑託之警察機

關採尿室，強制採驗日期：107 年 8 月 21 日 11時 30分起至 107 年 8 月

21日 24時止，法條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第 1 項或第 2項」。 

(三) 實務上,若一律要求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下併稱司法警

察(官)]必須事前得到法官或檢察官許可,始得違反受採尿者意願強制採尿

(含侵入性強制導尿及非侵入性強迫解尿),有無窒礙難行之處? 

    上述刑訴法 205條之 1須由法官或檢察官事先簽立鑑定許可書；上述

毒品條例第 25條規定於被告經通知未到場之情形，須由檢察官事先核發

「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惟毒品條例第 25條授權員警可在

應受尿液採驗人到場後拒絕採尿時，可強制對其採尿。 

 

    本文認為：上述檢察官事先核發之「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

書」，應限縮為「強制到場暨強制之非侵入性採驗尿液)許可書」，檢察

官依刑訴法 205條之 1核發之鑑定許可書，亦僅限定於非侵入性之採尿措

施，亦即侵入性採尿措施，應改採法官保留事項。 

 

於應受尿液採驗人到場後拒絕採尿之情形，應由員警以傳真卷證資料

方式向內勤檢察官聲請，由檢察官審核事證後，核發非侵入性之採尿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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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並載明：若台端仍拒絕採檢，檢察官可檢具事證向法院聲請核發侵入

性採尿許可之旨，嗣若應受尿液採驗人於警方出示檢察官核發之非侵入性

之採尿許可後，仍堅拒配合非侵入性之採尿，檢察官即可檢具事證向法院

聲請核發侵入性之採尿許可，由值班之強制處分庭法官於受理後將被告提

解到院為訊問後，裁定有無行強制導尿之必要，並無窒礙難行之處。另

外，有鑑於應受尿液採驗人並非受逮捕、拘禁人，不宜長時間拘禁其身體

自由，故上述流程應考慮限於一定時間內完成， 

 

二、 系争規定係以「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為對象,並以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及「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 ⋯尿液⋯⋯得作

為犯罪之證據」,作為司法警察(官)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尿之要

件,請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並提供相關資料: 

(一) 系爭規定之採尿方式,實務上是否包括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意思之強制

導尿(侵入性)及強迫解尿(非侵入性,如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喝水、喝茶或

走動等以促其尿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予扣押)?又法院裁判或學理

上之見解為何? 

1. 法院實務就系爭規定是否及於侵入性導尿見解並不一致，最高法院早期見

解明白肯認員警援引系爭規定強制導尿之合法性，近來較新的見解僅肯認

系爭規定可以強迫解尿，至於可否強制導尿則語帶隱晦，惟下級審法院有

自最高法院新見解加以推敲而認系爭規定不及於侵入性導尿者： 

i. 最高法院早期見解： 

⚫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40號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之身體採證權，依其立法意旨，乃著眼於偵查階段之「及時」搜證，亦

即若非於拘提或逮捕到案之同時，立即為本法條所定之採集行為，將無從

有效獲得證據資料，是其目的在使偵查順遂、證據有效取得，俾國家刑罰

權得以實現，而賦與警察不須令狀或許可，即得干預、侵害被告身體之特

例，適用上自應從嚴。其於干預被告身體外部，須具備因調查犯罪情形及

蒐集證據之「必要性」，而於干預身體內部時，並附以「有相當理由認為

得作為犯罪證據」之要件，方得為之。此「必要性」或「相當理由」之判

斷，須就犯罪嫌疑程度、犯罪態樣、所涉案件之輕重、證據之價值及重要

性，如不及時採取，有無立證上困難，以及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法存在之取

得必要性，所採取者是否作為本案證據，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益之程

度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權衡；於執行採證行為時，就採證目的及採證證

據之選擇，應符合比例原則，並以侵害最小之手段為之。其中強制採取尿

液係屬侵入身體而作穿刺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尤須無致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生命危險或嚴重損及健康之虞，且僅得由專業醫師或熟習該技能者，

遵循醫術準則，採用醫學上認為相當之方法行之。而此項「必要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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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理由」之有無，法院於審理時得依職權予以審查，以兼顧國家刑罰

權之實現與個人身體不受侵犯及隱私權之保障。依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

人為警查獲時係通緝犯，並為持有毒品之現行犯，警員因而逕行逮捕被告

乙情，則警員因其已具備施用毒品之初始嫌疑，基於調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犯罪及蒐集證據之必要性，鑒於毒品成分殘留於尿液中有一定時

間，逾此時間即難以檢出，且除此方法外別無其他蒐證方式，而有其立證

上困難，認有及時採其尿液作為犯罪證據之相當理由，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之二規定，對上訴人為採尿蒐證措施，復由專業醫護人員依醫學上通

常導尿程序採取，於法難謂不合。 

ii. 最高法院近期見解： 

⚫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刑事判決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強制採取尿液權力，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

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祇須於有

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之規

定，本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此乃不須令狀或許

可，即得干預其身體之立法特例，係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頑強地繼續拒

絕任意提供尿液之替代方法，俾滿足偵查階段之及時蒐證需求，使證據能

有效取得，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此之強制採取尿液，其屬侵入身體而作

穿刺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者，因攸關人身不受侵害基本權之保障，學說

上固有仍須取得令狀而排除在本條授權之外之主張，惟如屬一般強迫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自然解尿之方式採尿取證，例如警察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喝

水、喝茶或走動等以促其尿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予扣押者，則以

合乎刑事訴訟法有關告知緘默權之程序即可，依法並無事先取得令狀或許

可之必要。至於有無相當理由之判斷，則應就犯罪嫌疑之存在及使用該證

據對待證事實是否具有重要性、且有保全取得之必要性等情狀，予以綜合

權衡。卷查本件上訴人屬依法受逮捕之受刑人。上訴人於應警詢時，拒絕

接受採尿。稽之案內資料，本件警詢筆錄載明上訴人已受告知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五條之程序權，鑒於施用毒品者恆具成癮性，則以上訴人有多次施

用毒品之前科紀錄，本已有相當理由相信上訴人仍有繼續再犯施用毒品之

犯行，且由於毒品存在體內之時間相當有限，尿液又是施用毒品情事之證

據，如未及時採取，證據即有滅失之虞。從而原判決綜合承辦警察之證

詞，及案內相關證據資料，憑以判斷司法警察之強制採尿（非侵入性），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規定之要件，已記明認定之理由，要無

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尤無應事先取得檢察官許可之可言。 

⚫ 最高法院 107台上字第 2760號刑事判決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強制採取尿液權力，除屬於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25條規定之應受尿液採驗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應報請檢察官許可外，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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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祇須於有相當

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之規定，本得

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此乃不須令狀或許可，即得干

預其身體之立法特例，係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頑強地繼續拒絕任意提供

尿液之替代方法，俾滿足偵查階段之及時蒐證需求，使證據能有效取得，

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此之強制採取尿液，其屬侵入身體而作穿刺性或侵

入性之身體採證者，因攸關人身不受侵害基本權之保障，學說上固有仍須

取得令狀而排除在本條授權之外之主張，惟如屬一般強迫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自然解尿之方式採尿取證，例如警察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喝水、喝茶或

走動等以促其尿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予扣押者，則以合乎刑事訴

訟法有關告知緘默權之程序即可，依法並無事先取得令狀或許可之必要。

至於有無相當理由之判斷，則應就犯罪嫌疑之存在及使用該證據對待證事

實是否具有重要性、且有保全取得之必要性等情狀，予以綜合權衡。卷查

本件上訴人屬依法受逮捕之受刑人；本件警詢筆錄載明上訴人已受告知刑

事訴訟法第 95條之程序權，鑒於施用毒品者恆具成癮性，則以上訴人有

多次施用毒品之前科紀錄，本已有相當理由相信上訴人仍有繼續再犯施用

毒品之犯行，且由於毒品存在體內之時間相當有限，尿液又是施用毒品情

事之證據，如未及時採取，證據即有滅失之虞。從而，依案內相關證據資

料憑以判斷，縱然上訴人拒絕驗尿，司法警察予以強制採尿（非侵入

性），仍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之要件。 

⚫ 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字第 4288號刑事判決 

原判決說明：上訴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月

確定，因未到案執行，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發布通緝，於 107年 3月

21日下午 5時 35分許為警緝獲，自屬依法受逮捕之人。且本件警詢筆錄

載明上訴人已受告知刑事訴訟法第 95條之程序權，鑒於施用毒品者恆具

成癮性，則以上訴人前經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再多次施用第一

級、第二級毒品經判處罪刑及執行之前科紀錄，及其自 81年間起至 87年

間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布施行前即有多次施用麻醉藥品安非他命之前科，

已有相當理由相信其仍有繼續再犯施用毒品之犯行，由於毒品存在體內之

時間相當有限，尿液又是施用毒品行為之證據，如未及時採取，證據即有

滅失之虞。從而，依卷內現存事證以觀，縱上訴人於斯時拒絕驗尿，司法

警察自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之規定對其強制採尿（非侵入

性），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之要件。…原判決之說明論斷

俱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生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

形。 

⚫ 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282 號刑事判決  

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

蒐集證據之必要，於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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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5條之 2之規定，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此乃

不須令狀或許可，即得干預其身體之立法特例，係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繼續拒絕任意提供尿液之替代方法，俾滿足偵查階段之及時蒐證需求，使

證據能有效取得，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又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知有犯

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第 2項、第 231條第 2項

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是司法警察知有施用毒品之犯嫌者，應為調查，而有

必要實施調查，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證據時，對於經拘提或

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尿液，應認司法警察得對該

犯罪嫌疑人實施採尿之勘察程序。本件上訴人於本案為警查獲之際，自屬

依法受逮捕之人。而證人即查獲員警證稱：其發現上訴人為毒品案件之通

緝犯，且眼睛無神，由伊先前之經驗來看這是吸食毒品藥癮退之戒斷症

狀，上訴人眼神空洞、精神疲倦，與一般疲倦不同，且其手臂上有針孔，

針孔旁邊帶有瘀青之色，按照伊之經驗瘀青一段時間消掉就沒了，這代表

是最近注射等語，並有員警攝得被告之神情兼眼神情形、右手臂彎血管處

留有明顯針孔之照片存卷可憑。承辦員警因認上訴人涉有施用毒品罪嫌且

有實施調查之必要，並有相當理由認為對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則

員警對上訴人採集尿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並無違法或

不當。送鑑驗尿液自非員警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非無證據能力。 

iii. 下級審法院見解：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609號（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上訴

字第 176號判決上訴駁回） 

基於法律保留原則，該等檢查身體處分應僅限於立法者所授權之行為

種類為限，逾越法律所限定之處分即不應允許。對照前者即法官、檢察官

因鑑定所為「採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

物」之行為，與後者即司法警察（官）因調查蒐證所得為之「採取毛髮、

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之行為，顯然立法者排除司

法警察（官）得為「採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等出自身體之物」之「侵

入性」措施，換言之，司法警察（官）於未經法官、檢察官之許可下，尚

無權實施「侵入性質」，如以尿管強制導尿等檢查身體處分，此觀最高法

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2760號判決均強調司法

警察有相當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有施用毒品犯行，在犯罪嫌疑人拒絕驗尿

時，予以「非侵入性」之強制採尿，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

要件之意旨即明。本案案發時員警係基於查獲時聞到毒品味道、當場扣案

之毒品及被告之毒品前科等情狀，有相當理由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復無

法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規定，強迫被告以喝水、喝茶或走動等方

式促其尿意產生，待被告自然排泄後再予扣押，始向檢察官聲請核發允許

由醫療專業人員對被告身體進行侵入性採集尿液之許可書，此時對被告進

行侵入性強制採尿之依據即為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依照同法第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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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規定，即應以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為之。次查，本件員警將被

告帶往亞東紀念醫院由醫療人員對被告進行導尿之依據，係卷附之「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詳同上

偵查卷第 81頁），惟依照該許可書記載法條依據、用語及到場地點等項目

記載，係毒品列管人口於員警依法通知採尿未到場時，由檢察官開立強制

其前往警局接受採尿之強制到場通知書，顯非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04條之

1開立由醫療人員進行侵入性強制導尿採取排泄物之鑑定許可書，故員警

持上開強制到場許可書，將被告帶往醫院進行強制導尿以取得被告尿液，

已與法定程序相違。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8年度易字第 432號（已確定） 

對照刑訴法第 205條之 1規定法官、檢察官因鑑定所為「採取分泌物、

排泄物、血液、毛髮或其 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物」之行為，與刑訴法第 205

條之 2規定司法警察（官 ）因調查蒐證所得為之「採取毛髮、唾液、尿液、

聲調或 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之行為，顯然立法者排除司法警察（官）得

為「採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等出自身體之物」之「侵入性」措施，換言

之，司法警察（官）於未經法官、檢察官之許可下，尚無權實施「侵入性

質」，如以尿管強制導尿等檢查身體處分。本案被告係於路上經警攔查後，發

現其為列管毒品調驗人口，經其同意後，帶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出

具採尿同意書，惟被告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完成警詢筆錄前即因身

體不適由警員以 119救護車送往羅東博愛醫院急診室就醫，在此之前並未自

主排尿，而被告係於醫院急診室內意識昏沈時，由醫生以導尿方式排尿而取

得其尿液送驗，已如前述，堪認被告於醫院急診室內並非自然排泄，而係由

醫療專業人員對被告身體進行侵入性採集尿液方式，此種對被告進行侵入性

強制採尿之依據應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一，並應依照同法第二百零

四條之一規定由檢察官核發由醫療人員進行侵入性強制導尿採取排泄物之鑑

定許可書為之，非得依據被告先前簽立之採尿同意書即可強制進行此種「侵

入性之強制採尿」。故本件員警於被告因身體不適送至醫院急診室由醫師進行

強制導尿以取得被告尿液，已與法定程序相違。 

2. 學界見解 

學界多認為侵入性之身體檢查僅能依刑訴法第 205條之 1為之，刑訴法

第 205條之 2允許司法警察為侵入性身體檢查屬立法不當，請參林鈺雄，從

基本權體系論身體檢查處分，臺大法學論叢，第 33卷第 3期，2004年 5

月，第 192頁；吳景欽，從刑事訴訟法的修正談司法警察的強制採取身體

樣本權-以英國 PACE法為參考例，軍法專刊，第 51卷第 2期，1995年 2

月，第 22-24頁；吳俊毅，刑事訴訟上身體檢查措施被告忍受義務之界

線，刑事法雜誌，第 53卷第 2期，2007年 4 月，第 99-101頁；梁世

興，司法警察強制採尿行為，警大法學論集，第 22期，2012年 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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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0頁；劉耀明，侵入性身體檢查處分之比較研究，刑事法雜誌第 60

卷 1 期，2016年 2月，第 50-54頁。 

亦有學者從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後段並未授權司法警察

得強制抽血，而強制採取尿液較抽血對人權侵害更深，認強制採取尿液根

本非該條文之授權範圍，該條文應僅允許司法警察得強迫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解尿，請參李佳玟，急診室中的強制導尿-簡評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

第 40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158期，2010年 8月，第 223至 227頁；曾

正一，偵查程序中對身體強制取證行為適法性之研究，2014年 6月，刑事

法雜誌第 58卷 3期，第 24至 25頁。 

 

(二) 依系爭規定所為之採尿取證,是否限於拘提或逮捕之本案之證據?如限於拘

提或逮捕之本案之證據,是否過度限縮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 

法院實務上就系爭規定是否限於採集與拘提、逮捕之本案證據，見解

分歧，採肯定見解者，認系爭規定既係賦予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不須令狀或許可，即得干預、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身體之特例，

適用上自應從嚴，故所採取之身體跡證必限用於本案之證據，否則會架空

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1有關鑑定之規定（如桃園地方法院 107年度簡上

字第 547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8年度易字第 432號）；否定見解

則認為：依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第 2項、231條第 2項所定「司法警察

官、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司法警察既有法定偵查

犯罪職責，故身體採證權所能採集者當然兼括「已存現一定嫌疑」之「他

案證據」，俾免證據稍縱即逝，立時化為煙消雲散致有礙於國家刑罰權之

實現（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6年審訴字第 1522號刑事判決）。 

 

本文以為：若將系爭規定侷限於採集因拘提或逮捕之本案之證據，恐

會過度限縮，造成系爭規定幾乎無適用之可能，且要求員警對已浮現之他

案證據視而不見，亦與員警之法定偵查犯罪職責相悖。蓋除少見之施用毒

品現行犯之逮捕及在被告犯案後，即時經檢察官或司法警察逕行拘提外

（刑訴法第 76條、第 88條之 1參照），一般常見情形係依刑訴法第 75

條所為之拘提及依同法第 87條所為之通緝犯逮捕，均在追訴被告過去所

為之犯行；而對拘提或逮捕到案之被告採集其尿液，則在於證明被告有於

拘提或逮捕數日內施用毒品之犯罪，與原先拘提或逮捕之本案已屬不同案

件。 

(三) 所謂「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及「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

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應如何解釋及適用?又法院裁判或學理上之見

解為何? 

  最高法院在 99年度台上字第 40號提出：「必要性」或「相當理

由」之判斷基準：「須就犯罪嫌疑程度、犯罪態樣、所涉案件之輕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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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價值及重要性，如不及時採取，有無立證上困難，以及是否有其他替

代方法存在之取得必要性，所採取者是否作為本案證據，暨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不利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權衡；於執行採證行為時，就採

證目的及採證證據之選擇，應符合比例原則，並以侵害最小之手段為之。

其中強制採取尿液係屬侵入身體而作穿刺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尤須無

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生命危險或嚴重損及健康之虞，且僅得由專業醫師或

熟習該技能者，遵循醫術準則，採用醫學上認為相當之方法行之。」，係

採綜合權衡法則。 

 

依筆者觀察，實務具體操作上對於此兩要件的認定寬嚴與否，似會依

員警所採取是強制導尿或「非侵入性」之強制採尿而有不同。在強制導尿

案例（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40號）中，法院認因員警於查獲被告時

有一併扣得毒品，故已有被告涉施用毒品之初始嫌疑，基於調查犯罪及蒐

集證據之必要性，鑒於毒品成分殘留於尿液中有一定時間，逾此時間即難

以檢出，且除此方法外別無其他蒐證方式，而有其立證上困難，故認有及

時採其尿液作為犯罪證據之相當理由。在「非侵入性」之強制採尿案件，

法院則認只要被告有毒品前科，鑒於施用毒品者恆具成癮性，故肯認員警

此時屬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告仍有繼續再犯施用毒品之犯行，且由於毒品存

在體內之時間相當有限，尿液又是施用毒品情事之證據，如未及時採取，

證據即有滅失之虞，故肯認司法警察予以強制採尿（非侵入性）之合法性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4760號）。 

 

本文認為，鑑於尿液仍係現今實務上追訴被告施用毒品罪之帝王證

據，故員警為調查被告犯施用毒品罪或施用毒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而

採取被告尿液以為犯罪事證，當然符合「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

要」及「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證據」，故上述 2實質

要件，其實發揮不了什麼過濾把關功能。 

 

上述實務見解表面看似寬嚴不一，其實係法院是否有將系爭法條漏未

規定的「犯罪嫌疑程度」，列為隱形的發動強制處分要件。在最高法院在

99年度台上字第 40號判決中，法院已意識到系爭法條漏未規定「犯罪嫌

疑」，故將「犯罪嫌疑」隱藏在「必要性」或「相當理由」之判斷基準

中。惜最高法院於 103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4760號

判決中，均未再援引上述綜合權衡法則，而認定只要經拘提、逮捕之被告

前有毒品前科，員警即有相當理由可對之進行非侵入性之強制採尿，不論

被告到案當時身體、精神狀況是否有顯露近期有施用毒品之痕跡、有無一

併扣得毒品或吸食器、遭拘提或逮捕之本案是否與毒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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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從其自行解出之尿液，予以扣押而採取

之，本質是否屬於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處分?採取尿液是否亦屬於法院或

檢察官勘驗處分之檢查身體之重要內容(刑事訴訟法第 212條規定及第

213條第 2款規定參照)? 

(五) 於前揭情形下之採取尿液,是否應符合強制處分令狀原則(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之 1第 1項規定參照)?即依一定書面法定方式為之?如採令狀原則,

究應採檢察官保留或法官保留?其憲法上依據各為何?急迫情形下,法律得

否授權司法警察人員行為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 

 

尿液送驗需以乾淨容器呈裝後封緘，倘被告不同意採尿，即不會配合

員警而於解尿時解於員警提供之乾淨容器，故實務上似較難想像可在不對

被告先行為強制採尿（侵入或非侵入）處分情形下，僅單獨進行扣押處分

即取得被告尿液之情形。 

 

依刑訴法第 212條、第 213條第 2款之勘驗身體處分，應僅限於法官

或檢察官得以其五官感知所進行之檢查身體措施，如勘驗被告身體抓痕、

指甲血跡等。而尿液係屬人體之排泄物，而非「身體」，故應不屬於勘驗

身體處分規範之涵攝範圍。又對被告所採取尿液是否有毒品陽性反應，並

非法官或檢察官得以其五官感知而判斷，而須由專業機關運用其專業知識

作出認定，故應歸屬於刑訴法的「鑑定」。刑訴法第 212條、第 213條第

2款之勘驗身體處分無法做為侵入性或非侵入性導尿之法源依據，此由刑

訴法於 2003年特地增訂刑訴法第 205條 1以作為鑑定時採取被告排泄物

之授權依據，立法理由並指明係參考德國刑訴法第 81條 a第 1項立法

例，即可印證。 

 

(六) 不自證己罪原則是否為憲法原則?其內涵是否應包含「無積極配合提供證

據之義務」?系爭規定是否符合不自證己罪原則,及是否符合資訊隱私之保

障? 

刑事被告不自證己罪，係基於法治國自主原則下，被告並非訴訟客體

而係訴訟主體，有權決定是否及如何行使其訴訟上防禦權，而不自陷於不

利地位之考量，乃禁止強迫被告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是被告保持沈默、拒

絕陳述而消極否認犯罪，為緘默權行使之態樣（最高法院 104台上 1117

判決意旨參照）。 

不自證己證原則具有憲法位階，其於憲法上依據係刑事被告之防禦

權，蓋本於憲法第 8條及第 16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刑事被告

應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於訴訟上尤應保

障其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含對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釋字第 789號

http://inlaw.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id=D%2c789&ro=4&ty=C&q=0a9d24891e970c81f3350701ef4a3dde&sort=DS&ot=in


13 
 

解釋文參照)、保持緘默、委任律師、不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等（釋字 631

號解釋理由參照）。 

惟不自證己罪主要目的係在防止國家機關強迫被告揭露其所知、所

思、所信，再藉由上開所知、所信、所思而定被告於罪。美國最高法院所

採判斷標準在於該證據是否具備供述或溝通性質，違反被告意願採集其吐

氣、身高、毛髮、唾液等，因皆不具供述或溝通性質，並非不自證己罪保

障客體，故得違反被告意願強制採取之( 王兆鵬，刑事訴訟法講義，自

版，5版，2010年 9月，頁 374-376)。德派學者則認為：不自證己證原

則係禁止國家機關強制被告主動配合對己訴追，無論是強制被告以供述證

據或非供述證據來自我入罪；國家可施以強制處分取得非供述證據，但僅

得令被告消極忍受，不得命其積極配合（林鈺雄，不自證己罪之射程距離

——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回顧與評釋，最高法院刑事裁判評釋，元照，

2013年，頁 71-98。）。 

 

本文認強制採尿，無論係侵入性或非侵入性，皆係國家對人民以強制

手段取得非供述證據（強迫其喝水、走動、強迫其解尿於特定容器，或強

迫其接受醫護人員導尿），人民係消極忍受，故不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 

 

系爭規定對於採集尿液或指紋等其他證據後如何利用、儲存，及對於

若人民事後未受刑事訴追或所受刑事訴追案件嗣經不起訴、無罪等，該等

事證暨分析所得資料是否應銷燬等未為任何規定，不符資訊隱私之保障。  

 

(七) 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法官保留或令狀主義?是否合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若欲以強制導尿方式採集被告尿液，因涉及醫療專業、且對聲請人身

體健康、隱私權、人性尊嚴等侵害重大，本文認為：在現行法架構下，應

僅限於由法院（排除檢察官）依刑訴法第 205條之 1開立鑑定許可書，由

具醫療專業之鑑定人，以不危及被告身體健康之情形下為之，理由在於：

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民身體之自由，乃行使憲法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

之前提，應享有充分之保障。強制導尿處分，須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

所，且使用導尿管插入受採檢人尿道，屬於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重大限制，

自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即應採法官保留、令狀原則。檢察官作為犯罪偵

查主體，本質上難以期待其在追訴犯罪同時，仍能如司法機關客觀、獨立

行使職權以保障人民權利，故不宜賦予檢察官獨立核發強制導尿許可之權

限。 

 

若係以非侵入方式採尿，即命被告喝水、走動後排尿於特定容器，因

對人民權利侵害程度較微，則可允由法官或檢察官開立非侵入性強制採尿

許可書，由檢察官或交由司法警察執行之。急迫情形下，如拘提、逮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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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通訊設備可供員警即時向檢方聲請，法律亦可例外授權容許由司法警

察先行對被告為非侵入性採尿後，事後陳報法官或檢察官。 

 

三、違反受採尿者意願強制採尿(含侵入性強制導尿及非侵入性強迫解尿)之正

當法律程序為何?並請特別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以及提供相關資料: 

(一) 立法例上,關於得違反受採尿者意願採尿之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為何? 

日本刑訴法第 218條第 1項規定，檢察官、檢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因偵

查犯罪之必要，得請求法官核發令狀以進行扣押、搜索或勘驗，且當對身

體進行檢查時，並應有法官核發之身體檢查令狀，而此種以人之身體為檢

查標的之處分，即稱為身體檢查。另依日本刑訴法第 222第 1項準用第

129條規定，勘驗得進行檢查身體。再依日本刑訴法第 165條之規定，鑑

定之發動權限在於法院，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人員於偵查犯罪

時，得依日本刑訴法第 223、224及 225條之規定囑託鑑定，但認有為其

他強制處分之必要，仍須聲請法院許可。一般認為，依勘驗所為之身體檢

查不得侵入身體内部，一旦超越體表或體腔而進入身體內部，即屬鑑定之

範疇（劉耀明，侵入性身體檢查處分之比較研究，刑事法雜誌第 60卷 1 

期，2016年 2月，第 22-25頁）。 

日本學界認就侵入性身體檢查，特別是採取體液等措施，實施時需兼

顧人性尊嚴之保障，惟此種處分究應歸於何種強制處分範疇，學說有主張

「身體檢查令狀說」、「鑑定許可書說」及「併用說」三種見解。日本最高

法院則認為強制採尿具有搜索與扣押性質，應使用搜索扣押票;惟因此種侵

入體內之探證行為可能使受檢查者產生屈辱感等精神上之打擊，與一般搜

索與扣押之性質相異，而具有與依勘驗所為之身體檢查共通之性質，故應

準用日本訴法第 218條第 5項 3關於身體檢查令狀之規定，於搜索扣押票

中，附加應由醫師依醫學上認為適當之方法採尿意旨。（劉耀明，同上

註，第 25-27頁）。 

 德國刑訴法將身體檢查規定於總則第 7章「鑑定與勘驗」之下，並區

分被告及第三人為不同密度之規範。依德國刑訴法第 81條 a:「(1)為了確

定程序上重要事實，可下令對被告身體檢查。為了上開目的，抽血以及其

他為了檢查目的，可在未徵得被告同意之下，由醫師按照醫事技術實行對

於健康無不利顧慮之身體侵入。(2)上開命令由法官為之，惟因遲延而會危

及檢查的結果時，檢察官及其偵查的人員(法院組織法第一五二條)也可下

令。(3)自被告所採取的血液様本，或者其他的身體細胞，可作為採取基礎

的程序或者是其他繫屬程序的目的使用:一旦不須使用，就必領立刻銷

燬」。（吳俊毅，刑事訴訟上身體檢查措施被告忍受義務之界線，刑事法

雜誌，第 53卷第 2期，2007年 4 月，第 96-97頁） 

美國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人民對於身體、住宅、文件及物品,皆

享有不受不合理搜索與扣押之權利，若無相當理由，不得核發搜索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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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狀。實務運作上，此搜索扣押令狀係由治安法官核發。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於 Winston v. Lee (470 US.753）案件中，認為警方在被告因槍傷於醫院接

受治療時，聲請法院聲請核發令狀取出被告身體之子彈，以證明其為搶

匪，該手術對被告隱私造成重大侵害，惟政府並未能舉證證明有何重大急

迫之公益而需取出子彈，故該手術為不合理之搜索。在 Schmerber v. 

California(384 US 757 ,1966)，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血液中的酒精濃度會隨時

間消逝，故警方並無充裕的時間向治安法官聲請等理由，肯認警方於此緊

急狀況下無令狀搜索，且因血液並不具供述性質，故強制採尿並不會牴觸

被告受美國憲法保障之不自證己罪特權。 

 

(二) 違反受採尿者意願強制導尿(侵入性),應設置如何之事前審查機制,抑或尚

應另設置事後審查機制,始能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本文認為，鑑於違反受採尿者意願強制導尿(侵入性)對人民權利之侵

害程度重大，程序上應由法院事前審查決定（法官保留、令狀原則），並

應使受採尿人有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

受 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

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釋字第 736 號解釋參

照），就上述法院許可強制侵入性採尿決定不服時，並應設置事後審查機

制，使人民可即時提起抗告，並於抗告期間停止處分之執行，始符正當法

律程序。 

強制導尿之執行應限由具醫療專業之醫事人員為之，另就採集尿液之

利用範圍、儲存程序，及若人民事後未受刑事訴追或所受刑事訴追案件嗣

經不起訴、無罪等，該尿液及暨鑑定分析所得資料應如何銷燬等，亦應一

併考量。 

(三) 如由司法警察(官)發動違反受採尿者意願之強迫解尿(非侵入性,如命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喝水、喝茶或走動等以促其尿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

予扣押)，則其合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件為何?又受採尿者雖得於

本案審理程序主張司法警察(官)違法採尿，但法律未另予其等司法救濟途

徑以事後審查司法警察(官)採尿取證行為之合法性，是否有違憲法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 

本文認為，司法警察對應受採驗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到場後拒絕採

尿，以及其他因調查犯罪而有對人民為非侵入性之強制採尿處分前，均應

檢具事證，事先取得檢察官之許可，檢察官就前者應具體審查受採驗人是

否是為毒品條例第 25條所規定之對象、是否前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

到場；就後者，則應具體判斷卷內事證是否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施用毒

品之嫌，如有無扣到毒品、吸食器具、證人證述、被告身體外觀或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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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言行舉止是否顯露施用毒品之跡象等。不得單單以被告前有毒品前

科、毒品施用有成癮性，而認定被告有施用毒品之相當理由。 

就此類非侵入性之採尿處分，考量其對人民權利侵害程度輕微，及訴

訟資源之分配，本文認賦予被告於本案中挑戰司法警察採尿程序之合法性

已足。 

 


